
近日，广州警方破获一起“职业差评师”团伙案件，揭开了“职业差评师”敲诈网购经营

者、扰乱网购经济的内幕。不过，也有消费者因给“差评”遭到商家报复或者起诉的情况。对

此，专家表示，不能让职业差评师恣意妄为，但也要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差评权”。若消费者

的“差评”不存在虚构事实、诽谤、诋毁等不良动机和目的，就不构成对经营者的名誉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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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

近日，广东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显示，

“职业差评师”不仅向商家恶意索赔，还通过

组建“打假退赔学习群”、传授敲诈商家的方

法和“话术”等，团伙作案。

记者采访发现，现实中，有一些不法分子

看到了网络评价存在的“商机”，把“写差评”

或“制造刷屏的评论”当成“职业”，通过故意

给商家“泼脏水”来获取好处。这不仅损害商

家合法权益，影响大众创业就业，也对消费者

形成误导，破坏网络消费环境。

不过，此前也有媒体报道，上海一女子因

点外卖给了差评，遭到外卖员上门报复、砸

门、辱骂恐吓，还被勒索 200 元的“赔偿”。当

事人报警后，外卖员因寻衅滋事被拘留 10日，

而该女子也因为怕后期报复而被迫搬家。

对此，专家指出，网络评价不可或缺，它

对于促进商家诚实经营、打造品牌意义重

大。对于社会而言，不能让职业差评师恣意

妄为，但也要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差评权”。

发差评进行敲诈甚至明码标价“接活”

有媒体近日报道，来自安徽合肥的汪小

军经营一家蛋糕店多年，信誉一直良好，但在

某电商平台上，竟然被人投诉说“蛋糕中有虫

子”。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一团伙以“公益打

假”为名，通过组织未成年人及各类闲散人员

制造“网上碰瓷”，以恶意评论、灌水等施压手

段要挟网店商家，索要“保护费”，在电商平台

上形成恶劣影响。

记者采访了解到，极少数“职业差评师”

经常盯着新开的店铺，先发多条差评，再进

行敲诈，同时不断提升“删差评”的价码，给

店家施压。面对“职业差评师”的敲诈，有的

店 铺 被 迫 暂 时 关 闭 ，有 的 店 铺 则 花 钱“ 消

灾”。“职业差评师”团队不仅暗中操作，有的

甚至明码标价地“接活”，甚至被一些店铺作

为工具，用来打击竞争对手，有的 6 元就能买

一条差评。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莫远明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平台难以精准识别恶意差评，

给了“职业差评师”可乘之机。有店铺向平

台反映恶意差评的情况，但平台的客服人员

表示只能删除部分被识别为恶意评价的内

容，其他差评因证据不足难以处理，商家依

旧持续收到恶意差评；而且遭遇恶意差评的

店铺数量多，但单个店铺的直接损失较少，

给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带来困难，店主维权并

不容易。

无不良动机和目的的差评不构成侵权

有人将写差评当成牟利手段，但有人因

给差评遭到报复。近年来，点差评后，消费者

遭到商家、外卖员骚扰，甚至发生伤人事件的

情况屡屡发生。

对此，专家表示，对于消费者的“差评

权”，也要充分保障。前不久，重庆江北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针对经营者的网络差评

案，法院最终判决消费者不构成名誉侵权。

2020年 3月 30日，陶某某、郝某等人在重

庆江北区某餐饮服务部开设的自助烤肉店用

餐，郝某于用餐次日发生急性呕吐腹泻症状，

经诊断为急性胃肠炎，遂在某网该店的评论

区发表了内容为怀疑菜品不新鲜导致呕吐腹

泻的评论，并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

此后，郝某、陶某某发了差评。该餐饮服

务部认为，陶某某、郝某侵害了其店的名誉

权，遂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二人删除在某网上

发表的不当言论并赔礼道歉，另赔偿经营损

失、律师服务费 25000元。

重庆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郝某在

用餐后的次日确实发生急性呕吐腹泻症状

并就医治疗，而且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

诉举报，可见其评论具有事实依据，亦符合

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认知，不存

在故意捏造或虚构事实。于是，驳回江北区

某餐饮服务部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

未上诉。

重庆江北区人民法院法官认为，消费者

在网络平台上对经营者发表反映其主观真实

感受的负面评价，若不存在虚构事实、诽谤、

诋毁等不良动机和目的，不构成对经营者的

名誉侵权。

平台应用技术手段保障合法权益

莫 远 明 认 为 ，商 家 在 面 对“ 职 业 差 评

师”的敲诈时，应该鼓起勇气，敢于同其作

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缓解自身遭遇的

维权困境，遏制恶意差评现象。他表示，随

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渐成熟，相关

平台应该逐渐提高识别差评的精准度。纵

然“职业差评师”会通过“买账号”“游击战”

等方式逃避监管，但是平台还是可以主动

作为，根据商家提供的信息，从普通消费者

中甄别出“职业差评师”，进而从源头上掐

断恶意差评。

莫远明呼吁有关部门健全“职业差评师”

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监管措施，畅通网

络举报通道。对“职业差评师”涉嫌扰乱公司

正常经营秩序，或者进行污蔑造谣的，公安机

关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大打击力度。

关于保障消费者的“差评权”问题，相关

专家表示，经营者选择在网络平台上经营其

店铺即视为其同意接受该平台设置的消费者

评价机制，消费者有权使用评价机制对店铺

的服务或环境给予真实的评价，对此经营者

应当给予必要的宽容。对于平台来讲，应建

立制度性的保护措施，通过技术手段在订单

完成后，对消费者信息进行隐藏，并设立“匿

名评价”选项，由消费者本人选择评价公开的

方式。

网络评价不可或缺，但有人将写差评当成牟利手段，有人因给差评遭到报复

网络差评的“红”与“黑”
专家指出，不能让职业差评师恣意妄为，但也要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差评权”

本报记者 杨召奎

随着防疫形势稳定、疫苗接种率的提

高，国内旅游业回暖，即将到来的“五一”假

期被业内认为有望成为“史上最热黄金周”。

由于游客的出游热情高涨，一些热门

地区酒店的价格也水涨船高，部分地区的

酒店平均价格甚至超过了疫情前水平。

同程旅行近日发布的《2021 年“五一”

假期居民出行预测报告》显示，涨价是今年

“五一”长假旅行消费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其中，秦皇岛（同比涨幅 222.2%）、珠海（同

比涨幅 183.2%）、青岛（同比涨幅 163.9%）、

汕头（同比涨幅 147.1%）、扬州（同比涨幅

87.1%）、上海（同比涨幅 77.6%）、广州（同比

涨幅 76.8%）、厦门（同比涨幅 67.2%）、嘉兴

（同比涨幅 49.5%）、三亚（同比涨幅 37.3%）。

是目前为止酒店价格同比涨幅最高的 10个旅

游城市。

在此背景下，一些游客一边订酒店，一边

喊贵。事实上，不止是今年“五一”，每逢节假

日，酒店的价格都会一定程度上涨。那么，酒

店大幅涨价的做法到底合理吗？

从法律层面来讲，我国价格法规定的价格

有3种：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一般来讲，酒店实行市场调节价，只要明

码标价就不涉嫌违法违规。但有的地方，在

特殊时期，也对酒店实行政府指导价。例如，

今年消博会期间，海口所有旅游饭店客房价

格将实行政府指导价。在实施政府指导价期

间，海口所有旅游饭店的客房实际交易价格，

不得高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间该

旅游饭店同等房型、同等服务条件客房的最

高交易价格。今年春节期间，海口也曾对酒

店客房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从经济学角度讲，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节假日期间，一些热门城市、热门景点游客井

喷，这些城市和景点周边，对于酒店的需求大

幅增加，酒店价格必然会上涨。此外，酒店的

从业者在节假日坚持工作，酒店的用工成本

也会提高，酒店涨价也有合理之处。

不过，有消费者指出，酒店适度涨价可以

理解，但如果动辄翻番、甚至几倍似乎也不甚

合理。还有消费者表示，除了价格，质量也很

重要，只要酒店明码标价且能提供符合价格

的服务，那么价格高点也可以接受。

记者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的消

费者吐槽预订的酒店，其实际环境、卫生情况

与宣传图片严重不符；有的消费者反映预订

成功后到酒店时却被告知客房已满；有的消

费者反映在某旅游平台上支付的价格比酒店

前台的报价要高出不少；还有的消费者投诉

酒店存在安全隐患，玻璃门炸裂致人受伤。

因此，解决节假日酒店大幅涨价困局，需

要监管部门和酒店方面共同努力。监管部

门应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那些不明码

标价、坐地起价、串通涨价、虚假宣传等违

法违规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

让个别不良商家损害城市的形象。酒店方

面也要明白，节假日适当涨价可以，但不能

任性而为，在涨价的同时还要做好服务，否

则可能失去良好口碑。事实上，优质的服

务，良好的口碑，对于一个城市的旅游业而

言愈发重要。

从长远来讲，还要从空间和时间上对人

群进行分流，缓解一些地方酒店供不应求的

情况。比如，加大优质旅游资源的供给，开

发更多特色旅游项目，增加热门地区酒店、

民宿的供给；政府部门、在线旅游平台可以

发挥大数据优势，对热门旅游目的地提供旅

游市场的预测与公示，分流旅游人群，避免

游客向少数热门景点扎堆。此外，落实带薪

休假政策，引导游客错峰出游等。

节假日酒店大幅涨价，到底合不合理？

本报讯 （记者柳姗姗 彭冰）为加快推进

“秸秆变肉”工程暨千万头肉牛工程建设，吉

林省政府近日制定出台《吉林省做大做强肉

牛产业十条政策措施》，提出通过设立肉牛产

业发展专项基金、支持肉牛精深加工和品牌

创建、支持肉牛保险和融资创新等举措，加快

推进肉牛产业做大做强。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年产农作物秸秆

4000多万吨。2020年 10月 16日，省政府出台

了《吉林省“秸秆变肉”工程实施方案》，明确

以发展肉牛、肉羊、奶牛和梅花鹿四大产业为

支撑，构建秸秆饲料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农牧

循环经济，全省肉牛饲养量力争增加 500 万

头，肉羊饲养量力争增加 200万只以上。2020

年，全省饲料化利用秸秆 934.6 万吨，占秸秆

总量的 23.3%，同比提高 5.3个百分点，居秸秆

“五化”利用之首。

按照措施要求，吉林将对年度新增肉牛

存栏排名前 10位的县（市、区），每年在中央和

省级可用于支持畜牧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分

配时给予奖励。

吉林“十条政策”推进“秸秆变肉”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记者从青海省农

业 农 村 厅 获 悉 ，青 海 日 前 启 动“ 渔 政 亮 剑

2021”系列专项执法行动，重点安排有长江流

域青海段禁捕、青海湖封湖育鱼、黄河流域禁

渔和渔业安全生产、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和规

范利用等 6项执法行动。

在长江流域青海段禁捕专项执法行动

方面，青海渔政部门将按照全覆盖、无死角

的要求，加强重点水域走访摸排，持续打击

“电毒炸”“绝户网”等各类非法捕捞和破坏

珍稀濒危水生生物行为，加强渔船、渔具销

售环节管控，全面禁止垂钓，消除非法捕捞

隐患。

在青海湖封湖育鱼专项执法行动方面，

该省以夏季洄游期和冬季冰封期为重点执

法时段，以环青海湖各县乡、旅游景区、游客

集散地为重点区域，组织开展水上、陆地检

查和交叉执法，对非法捕捞、收购、加工、销

售等破坏青海湖裸鲤资源的违法行为进行

整治。

青海6项执法行动
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4月 18日，在第十四届中国·北方(平
乡)国际自行车、童车玩具博览会上，客商
被3D打印的童车模型吸引。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通过举
办博览会促产业提质升级，首次出现在本
届博览会的 3D 打印技术，将为平乡自行
车、童车、玩具的设计研发助力，加快产品
升级迭代。 柴更利 摄/人民图片

3D打印技术亮相博览会

本报讯 （记者李丰）日前，记者从贵州省西部大开发鼓

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发

展改革委、省税务局联合制定的《确认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项

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已于近日印发实施。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志宏介绍说，此次印发实施

的《管理办法》共 11条，主要包括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

政策的主体、受理确认该省鼓励类产业项目的条件、企业应当

提交的主要资料、确认的程序和时限、确认需要审核的内容及

具体审核方式等。

“《管理办法》更加注重创新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享

受优惠方式更便捷。”贵州省税务局总经济师刘辉表示，根据

《管理办法》，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事项采取

“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即企

业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留存相关资料备查，即可

享受税收优惠。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中，不能准确判定企业

主营业务是否属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项目时，可提请发展

改革部门协助确认。同时，发展改革部门、税务机关还提供提

前确认服务，企业预缴申报享受优惠后，在年度汇算清缴前，

可以申请提前确认，放心享受税收优惠。

据了解，贵州新增鼓励类产业从原来的 31 条扩增到 45
条。本轮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将符合鼓励类产业项

目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从 70%以上降低

为 60%以上，进一步降低了政策门槛。同时，延续执行西部

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支

持政策。

贵州新政策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更便捷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近年来，一些电子烟企业以年轻

人作为营销重点，用“帮助戒烟”“健康无害”等违背客观事实

的宣传误导消费者，并将电子烟标榜为“年轻”“时尚”“潮流”

的代表诱导未成年人，使得电子烟在年轻人群体呈现流行趋

势。对此，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消费提示：电子烟隐患

多，未成年人碰不得，建议尽快建立健全有关电子烟产品的相

关标准，并完善监管规则。

2018 年 8 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

发布的《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通告》明确，为加

强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不得向未

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电子烟作为卷烟等传统烟草制品的补

充，其自身存在较大的安全和健康风险。

北京市消协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我国还没有正式颁布

电子烟的国家标准，市场上在售的各类电子烟产品，在原材料

选择、添加剂使用、工艺设计、质量控制等方面随意性较强，电

子烟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产品可能存在烟油泄漏、劣质电

池、不安全成分添加等质量安全隐患。因此，对可能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电子烟产品，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做出真实的说

明和明确的警示，尤其不得做出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切

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为此，北京市消协建议，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电子烟产品

的相关标准并完善监管规则，从生产、工艺、销售等多个方面

对电子烟产品进行明确具体规定，为行业监管和市场规范提

供标准依据。相关部门应持续加强对电子烟产品的监管力

度，严厉查处违规生产、销售电子烟的行为。

在原材料选择、添加剂使用等方面随意性

较强，北京市消协发出消费提示——

电子烟隐患多，未成年人碰不得

这是 4月 18日拍摄的第四届进博会部分参展商参展签
约仪式现场。

当日，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倒计时 200天宣
介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第四届进博会将继续发
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功能，
强化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窗口”作
用，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第四届进博会开幕倒计时
200天宣介活动在沪举行

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二连浩特铁路口
岸通道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4月15日，二连浩特铁路口
岸进出口运量完成479.03万吨，同比增长0.6% 。中欧班列经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入境693列，同比增长43.8%。

图为4月16日，中欧班列集装箱在紧锣密鼓进行调配装
车作业。 唐哲 摄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道运量稳步增长


